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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066 臺北市廣州街15號(移民署)
聯絡人：視察　謝湘雲
聯絡電話：(02)23889393分機2682
傳真電話：(02)23897154
電子信箱：san10dra@immigration.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內移字第115093056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

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辦法」第4條、

第5條、第6條條文，業經本部於115年2月25日以台內移字

第11509305641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

/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中央府院機關(行政院 除外)、行政院及所屬部會(本部 除外)、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各直轄市及縣（市）議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核能安全委員會、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核能安全研究中心、國家中
山科學研究院、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國史館、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本部各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本部法制處、
移民署 除外)

副本：本部法制處、移民署（秘書室、入出國事務組）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50225

*AAAA1150108583*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台內移字第11509305641號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修正「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

大陸地區申報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附修正「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

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部　　長　劉世芳

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

區申報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原服務機關於應經審查期間屆滿前一個月，應以書面載明前條第一項之申

報期間送達當事人，並造具名冊通知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

第　五　條　　退離職人員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日前，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報表，並檢附必要之佐證資料，向原服務機關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前項申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限期命退離職人員

補正。退離職人員屆期未補正，即進入大陸地區者，視同未申報。

　　因情況緊急，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者，不受第一項申報時間之限制。但至

遲應於出境前完成申報程序。

第　六　條　　退離職人員應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填具返臺申報表向原服務機關申

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前項申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限期命退離職人員

補正。退離職人員屆期未補正者，視同未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第一項申報表有具體情事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業務者，應移

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原服務機關知悉第一項申報表有異常事項或已依前條規定申報之退離職人

員進入大陸地區後失聯，應即時通知大陸委員會、法務部、法務部廉政署、法

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

行政院公報　　　　　　　　　　　　　　　　　　　　　第032卷　第034期　　20260225　　內政篇



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
人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
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修正總說明 

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可

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零九年二月

十八日發布施行後，曾於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修正。茲因應近年中共

積極誘拉（曾）任我方重要職（業）務人員，違法逮捕、羈押、盤查案例

亦不斷累積，我方人員赴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之人身安全風險日益升高；

且為配合強化相關人員赴陸管理政策，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

六條，增訂原服務機關知悉返臺申報表異常事項或申報人赴陸失聯之通

報機制；並配合法制體例及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
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原服務機關於應

經審查期間屆滿前一個

月，應以書面載明前條

第一項之申報期間送達

當事人，並造具名冊通

知內政部移民署（以下

簡稱移民署）。 

第四條 原服務機關於應

經審查期間屆滿前一個

月，應以書面載明前條

第一項之申報期間送達

當事人，並造具名冊通

知內政部移民署。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退離職人員應於

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

之二個工作日前，填具

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表，

並檢附必要之佐證資料

，向原服務機關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前

項申報內容未盡完整或

有疑慮者，得限期命退

離職人員補正。退離職

人員屆期未補正，即進

入大陸地區者，視同未

申報。 

      因情況緊急，且經

原服務機關同意者，不

受第一項申報時間之限

制。但至遲應於出境前

完成申報程序。 

第五條 退離職人員應於

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

之二個工作日前，填具

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表，

並檢附必要之佐證資料

，向原服務機關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前

項申報內容未盡完整或

有疑慮者，得限期命退

離職人員補正。退離職

人員逾期未補正，即進

入大陸地區者，視同未

申報。 

      因情況緊急，且經

原服務機關同意者，不

受第一項申報時間之限

制。但至遲應於出境前

完成申報程序。 

一、為符法制用語，第二項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第三項未修正

。 

第六條 退離職人員應於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

填具返臺申報表向原服

務機關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前

項申報內容未盡完整或

有疑慮者，得限期命退

離職人員補正。退離職

第六條 退離職人員應於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

填具返臺申報表向原服

務機關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前

項申報內容未盡完整或

有疑慮者，得限期命退

離職人員補正。退離職

一、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理由同前條說明

一。 

二、為建立公務員赴陸有

異常情事或失聯之通

報機制，以強化公務員

赴陸港澳管理機制精

進措施之意旨，爰增訂



人員屆期未補正者，視

同未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第

一項申報表有具體情事

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業務

者，應移請各相關主管

機關處理。 

原服務機關知悉第

一項申報表有異常事項

或已依前條規定申報之

退離職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後失聯，應即時通知

大陸委員會、法務部、法

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

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及

移民署。 

人員逾期未補正者，視

同未申報。 

原服務機關發現第

一項申報表有具體情事

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業務

者，應移請各相關主管

機關處理。 

第四項規定。 

三、第一項、第三項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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